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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配合校務發展及人才需求，建立招生名額自我調整管控機制，以期提高辦學績

效及整體教育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各學制各班別，包括日間學制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進修

學制各招生班別。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新生實際註冊人數：依教育部統計處標準，每年 10 月 15 日完成註冊程序之

新生人數(包括完成註冊之新生休學人數)，不包括各類外加名額人數、退學學

生、當學年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及前學年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之復學者。 

(二) 缺額：當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扣除當學年度新生實際註冊人數及當學年度新生

保留入學資格人數。 

(三) 註冊率：當學年度新生實際註冊人數除以(當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扣除當學年度

新生保留入學資格人數)。 

(四) 錄取率：各招生管道(含甄試及考試)榜單公告正取人數加總除以各招生管道符

合報名資格人數加總。 

前項註冊率及錄取率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 

(五) 保留名額比率：依前一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總量，保留一定比率名額，

就整體校務發展、招生特色、產業人力需求及培育重點統一調整，保留名額比

率由教育部公告。 

四、學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原則： 

(一) 酌減招生名額：學士班最近連續二個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未達 85%者，學系可主

動調整招生名額，或將名額主動寄存。調整招生名額基準如表一，調整後之招

生名額，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五款調整分配。 

表一 學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基準 

註冊率 名額調整基準 

80%-84.9% 90% 

70%-79.9% 80% 

60%-69.9% 70% 

59.9%以下 60% 

(二) 各學士班保留名額依最近連續二個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均達 85% 以上者具備回

填資格。 

五、碩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原則： 

(一) 各系所實際招生缺額情況為依據，調整之名額均以寄存方式處理。 

(二) 最近連續二個學年度各系所招生班別產生缺額且註冊率未達 75%時，於隔一學

年度調減當學年度招生缺額之三分之一(無條件捨去方式計算至整數)。 



 

(三) 當學年度如整併、更名或提報教育部為特殊項目之系所，得申請免調減名額。 

(四) 調減所衍生之名額得以下列原則依序調整： 

1.學籍分組之系所由系所主管在系所會議調整。 

2.由院長在院主管會議調整。 

3.由學校在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作業提報會議

調整。 

(五) 前項名額得分配予當學年度註冊率達 100%且當學年度錄取率低於全校當學年

度平均錄取率 5%者，惟須注意名額增加後師資質量基準應符合規定。 

(六) 系所實際招生缺額調整之寄存名額如有報名人數達核定名額 2 倍或無缺額產

生者，得於每年 4 月底前會簽原寄存名額分配系所陳請校長核定後回復寄存名

額。 

六、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原則：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8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

教育部依本校前一學年度博士班中名額總量，扣除一定比率，並加計專案調整名

額後核定招生名額總量。 

(二) 各博士班招生名額依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扣除前項比率計之(無條件捨去方

式計算至整數)，其餘名額則依下列方式進行回填： 

1.高於全校最近連續三個學年度平均註冊率者具備回填資格。 

2.前一目具備回填資格者依最近連續三個學年度平均錄取率由低到高依序回

填。 

(三) 依教育部來函第一項專案調整名額，各博士班所屬學術單位得於規定期限內向

教務處提出計畫內容，並由教務處彙整後陳報教育部核定，該名額經教育部回

復後由填送計畫系所協調分配並直接列計入學考試名額。 

(四) 最近連續二個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均未達 75%者，依表二所訂標準調整該博士班

招生名額總量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 60%至 90%。調整後之招生名額，依

學校整體發展統籌分配。 

表二 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基準 

註冊率 名額調整基準 

70.0%-74.9% 90% 

60.0%-69.9% 80% 

50.0%-59.9% 70% 

49.9%以下 60% 

七、進修學制碩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原則： 

(一) 以各系所實際招生缺額情況為依據，調整之名額均以寄存方式處理。 

(二) 當學年度如整併、更名或提報教育部為特殊項目之系所，得申請免調減名額。 

(三) 調減所衍生之名額得以下列原則依序調整： 

 1.連續三年招生未成班之系所擬予停招。.  

    2.未達招生名額之系所擬予減招。 

    3.由進修學院相關會議調整。  



 

    4.由學校在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作業提報會議調 

      整。 

(四) 因應校務發展會議所建議新增或調整之系所，惟須注意名額增加後師資質量基準 

應符合規定。 

(五) 系所實際招生缺額調整之寄存名額如有報名人數達核定名額 2 倍或無缺額產生

者， 得於每年 4 月底前會簽原寄存名額分配系所陳請校長核定後回復。 

八、各招生班別保留名額依據教育部當年度公告之保留名額比率辦理；惟經調整後低於 

105 學年度招生名額 60%者，不再調降，但該學系(所)需提交因應計畫，由校務發

展委員會討論，各系所於招生時仍須確保學生素質。 

九、招生名額之調整應配合教育部總量提報作業期程辦理，於每年 5 月底前完成為原

則。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主管會報、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自109學年度招生名額

施行，修正時亦同。 


